
附件

广东省知识产权保护行业自律公约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遵照“共建共享、和谐共赢”的基本方针，为建立

我省知识产权行业自律机制，规范从业者行为，加

强行业诚信，维护从业人员权利，依法保障和促进

行业健康发展，制定本公约。

第二条 本公约所称知识产权行业是指从事知识产权代理服

务、行政审查、司法审判以及其它与知识产权有关

的科研、教育、服务等活动的行业的总称。

第三条 知识产权行业自律的基本原则是守法、诚信、公平。

第四条 本公约适用于广东知识产权保护协会（以下简称“协

会”）会员单位及公约签署成员单位，也是倡议我

省知识产权行业从业者应共同遵守的行业规范。

第五条 协会倡议会员单位及全省行业从业者加入本公约，

从维护国家、省和全行业整体利益高度出发，积极

推进行业自律，创造良好行业发展环境。

第六条 协会作为本公约执行机构，负责组织实施本公约。



第二章 自律约定

第七条 自觉遵守国家有关知识产权发展和管理的法律、法

规和政策，尊重他人享有的软件及作品著作权、专

利权、商标权、专有技术以及商业秘密等知识产权，

抵制抢注、抄袭、盗版、侵权、非法披露等侵犯他

人知识产权行为，尊重权利人劳动成果，维护权利

人合法权益，不将他人已经生产、销售、提供的产

品或服务恶意申请专利、注册商标、登记著作权，

不实施侵犯知识产权和制售假冒伪劣商品等违法行

为，积极配合协会打击侵权行为和盗版活动。

第八条 支持合法、有序的行业竞争，反对采用不正当手段

进行行业竞争。提倡按照合法、诚信、公平和等价

有偿原则，发展公约单位之间知识产权互助互利合

作关系。提倡公约单位之间开展双边或多边技术交

流和业务合作，并合理、合法借鉴和使用他人知识

产权成果，努力提升我省技术创新水平和知识产权

保护能力。

第九条 互联网信息网络产品制作者要尊重他人知识产权，

反对制作含有有害信息和侵犯他人知识产权的产品。

支持采取各种有效方式，开展互联网领域知识产权

保护协作，为我省互联网行业发展环境进一步优化



提供有力支持。

第十条 坚持诚信原则，立足自主创新，建立和完善内部知

识产权管理制度，不以不正当竞争行为聘用或利用

其他成员企业人才。聘用在其他单位工作过的人员

时，应尊重原单位合法权益，遵守该人员与原单位

签订的保密与竞业限制协议，不得通过任何不正当

手段获取、使用、泄露或许可他人使用该人员所在

原单位的技术成果、商业秘密及相关知识产权权益。

第十一条 在自身平台上传第三方信息内容时，主动履行版

权审核及信息安全责任，做好事先审查工作，防范

网络盗版侵权及危害网络安全行为。

第十二条 支持采取各种有效方式，开展行业研究、实务、

服务领域协作，为我省知识产权行业进一步发展提

供有力支撑。加强沟通，探讨我省知识产权行业发

展战略，对我省知识产权行业建设、发展和管理提

出建议。积极参与国内、国际合作、交流，参与同

行业国内、国际规则制定，自觉遵守我国签署的相

关国际规则。

第三章 道德规范

第十三条 大力弘扬中华民族优秀文化传统和践行社会主

义核心价值观，积极推动我省知识产权行业职业道



德建设。

第十四条 诚信为本，公平交易，重合同守信誉，竭诚提供

优质高效服务，杜绝虚假欺诈行为，不损害客户利

益，树立良好行业形象。

第十五条 精益求精，质量为先，注重学习并不断优化行业

服务；树立创新意识，严格服务管理，积极贯彻相

关行业标准。

第十六条 爱岗敬业，从业人员需树立高度责任心和使命感，

忠于职守，廉洁自律，自觉维护行业声誉和个人名

誉、荣誉。

第十七条 自觉接受社会各界对本行业的监督和批评，共同

纠正行业不正之风。

第四章 公约执行

第十八条 协会负责组织实施本公约，负责向公约成员单位

传递行业自律信息，及时向政府主管部门反映成员

单位意愿要求，维护成员单位正当权益，组织实施

行业自律，并对公约成员单位遵守本公约情况予以

督促检查。

第十九条 本公约成员单位应充分尊重并自觉履行本公约

各项自律原则。



第二十条 公约成员间发生争议时，争议各方应本着互谅互

让原则争取协商方式解决，也可以请求公约执行机

构调解，自觉维护行业团结及行业整体利益。

第二十一条 公约成员单位违反本公约的，任何其它成员单

位均有权利及义务及时向公约执行机构检举，要求

公约执行机构调查；公约执行机构可直接进行调查，

并将调查结果向全体成员单位公布。

第二十二条 公约成员单位违反本公约，造成不良影响，经

查证属实，由公约执行机构视情节轻重给予内部通

报或取消公约成员资格处理。

第二十三条 本公约执行机构及成员单位在实施本公约过程

中须遵守国家有关法律、法规、政策。

第五章 附则

第二十四条 本公约经发起单位法定代表人或其授权代表签

字后生效，并于生效后 30 日内由协会向社会公布。

第二十五条 公约生效期间，经公约执行机构或本公约十分

之一以上成员单位提议，并经三分之二以上成员单

位同意，可对本公约相关内容予以修改。

第二十六条 我省知识产权行业从业者凡接受本公约自律规

则，均可申请加入本公约；公约成员单位也可退出



本公约，并通知公约执行机构；公约执行机构定期

公布加入及退出本公约的单位名单。

第二十七条 本公约由广东知识产权保护协会负责解释。


